
附件：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115次會議提案及

會議紀錄(節錄) 

提案一：甲公司為乙公司之股東，當選為乙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指定自然人丙代表甲公司行使職務。乙

公司因滯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由行政執行分

署（下稱分署）執行，丙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或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

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丙如符合行政執行法

第 17 條等限制住居、拘提、管收要件時，分署

得否予以限制住居，或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

提請討論。 

甲說：否定說。 

一、 按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

使職務。」依此規定，政府或法人為公司股東，當選

為董事或監察人，並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時，政

府或法人方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至於其指定之自

然人僅為代表政府或法人行使職務之人；故如辦理公

司董事或監察人登記時，自應登記政府或法人為董事

或監察人，而其代表人尚非屬登記事項；政府或法人

如改派其他代表人行使職務，亦非屬董事或監察人變

更（經濟部77 年11月3 日經商字第33593號、94年5

月10日經商字第09402059270號、經濟部94年6月7日



經商字第09402078410號、財政部96年5月22日台財稅

字第09604518240號函釋意旨參照）。另對法人之負

責人限制住居或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涉及人民遷

徙自由及人身自由之限制，基於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自應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不宜擴張

解釋。  

二、 至於公司法第8條第3項雖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

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

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

任。……」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本

提案中丙所負之責任並非「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

任」，即令丙有「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

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

務」之情形，亦難認為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款或強

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款所稱之「法人之負責人」。 

三、 故本提情形，丙非公司法第8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亦非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款或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

2項第4款所稱之「法人之負責人」，應不得依行政執

行法第17條等相關規定予以限制住居或向法院聲請

拘提、管收。 

乙說：肯定說。 

一、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款或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

款規 



    定之「法人之負責人」，所以須負義務人應負之義務，

分署亦得依法限制住居或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係

因其為公司負責人，對公司義務之履行，有直接或間

接之決定權，乃公司履行義務之實際負責人，為使債

權人之合法權益，獲得充分之保障，公司負責人自應

遵守義務人履行義務之有關規定（楊與齡著，強制執

行法論，96年9月修訂版，第267頁參照）。 

二、本提案情形，丙於代表甲公司行使乙公司董事或監察

人職務時，丙與甲公司內部關係，丙固應受甲公司之

拘束，惟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在對外關係上，

丙得代表甲公司行使乙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且

依同法條第4項規定，甲公司對丙代表權所加之限制，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丙既代表甲公司行使義務人乙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丙所為之行為，即為甲公

司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782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丙應即為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款或強制

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款規定之「法人之負責人」。

故丙雖非乙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但係代表甲公司行

使乙公司董事或監察人的職務，其對於乙公司債務之

履行，有直接或間接的決定權，比甲公司更知悉乙公

司之營運及財產狀況，若不能對之依法限制住居或向

法院聲請拘提、管收，則將形成義務人逃避執行的巧

門。 

 

參考資料一 



公司法第8條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

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

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

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

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

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

之。 

公司法第 27 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

行使職務。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

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第1項及第2項之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對於第1項、第2項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參考資料二 

發文單位：經濟部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33593號 

發文日期：民國 77 年 11 月 3 日 

資料來源：最新公司法解釋彙編（80年10月版）第 403-5 頁 

相關法條：公司法 第 27、403 條 ( 72.12.07 ) 

要    旨：政府或法人股東當選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並指派代表人行

使職務，如其改派他人行使職務，仍非屬董監事變更 

全文內容：按股份有限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廿七條第一項

規定  

          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再由該股東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 

          若該股東因其職務關係改派其他代表人行使職務，則因當

選董 

          監事者係政府或法人股東本身，故其改派代表人行使職務

尚非 

          屬董監事變更，應無同法第四百零三條規定之適用。惟股



份有 

          限公司依公司法第廿七條第二項規定由政府或法人股東

之代表 

          人被推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則當選董監事者係自然人代表

本  

          身，故若政府或法人股東改派其他代表人補足原任期，此

應屬 

          董監事之變更，應有同法第四百零三條規定之適用。 

 

參考資料三 

發文單位：經濟部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09402059270號 

發文日期：民國94年 5 月 10 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相關法條：公司法 第 27 條 ( 90.11.12 ) 

要    旨：公司負責人認定釋疑 

全文內容：  

一、按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依該項規定，

於公司登記之董事為法人股東，而不涉及指定之自然人，該自然

人僅為代表法人行使職務；如該法人股東當選為董事長時，亦

同。是以，設若Ａ公司為Ｂ公司之法人董事，Ａ公司清算完結時，

其法人人格消滅， A 公司為Ｂ公司法人董事一職，當然解任，

自亦不涉及所指派自然人問題。 

二、復按同法第 27 條第2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

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此項規定於公司登記之董

事為該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如該法人經清算完結時，其所

依附上開條文之條件已不復存在，法人代表當選之董事當然解

任。 

 

參考資料四 

發文單位：經濟部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09402078410號 

發文日期：民國 94 年 6 月 7 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相關法條：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13 條 ( 93.05.19 ) 

          公司法 第 179、180、208、27、30、8 條 ( 90.11.12 ) 

要    旨：第一則 

          公司股東會之開會日期，在公司法修正生效日或生效日

後，而涉及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有關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計算 

          第二則 

          法人董事為公司負責人釋疑 

第一則 

全文內容（略） 

第二則 

全文內容： 

一、按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

董事。另依同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

當選為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復經同法第208條

第1、2項之規定程序，法人董事得被選任為董事長，擔任公司之

對外代表人。是以，公司法對於公司之負責人並不僅限於自然

人，法人亦得為公司之負責人，惟於執行職務時，應指定自然人

代表行使職務。至於公司之董事係屬登記事項，自以法人董事為

登記之，而其代表人尚非屬登記事項，但均不得有同法第30條之

規定情事。          

二、又不動產經紀業之負責人得否為公司法人，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允屬公司法之特別法，如其有特別規定，自從其規定。 

 

參考資料五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09604518240號 

發文日期：民國 96 年 5 月 22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稅制委員會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第24條 ( 96.03.21 ) 

          公司法第27條 ( 95.02.03 ) 

主旨：公司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後，未選任清算人，稽徵機關得否以

法人股東代表人為繳款書之營利事業代表人及限制出境對象



疑義乙案。 

說明：  

二、查公司組織有應行清算事由，惟未依規定進行清算，且公司

章程未規定清算人，公司股東會亦未選任清算人時，有關繳

納文書之負責人應如何填載、如何送達及以何人為限制出境

對 象 等 疑 義 ， 前 經 本 部 96 年 4 月 16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604522400號函釋有案。 

三、關於公司有以法人股東或法人股東之代表人為董事之情形，

按公司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及「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

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之。」另按經濟

部94年 5月10日經商字第09402059270號函略以，上述第l項

規定，公司登記之董事為法人股東，而不涉及指定之自然

人，該自然人僅為代表法人行使職務；至第2項規定，公司

登記之董事為該法人股東所指派之代表人。又准據該部96年

5月9日經商字第 09600068450號函說明三略以，公司之清

算，以董事為法定當然之清算人，該清算人即係上開公司登

記之董事。綜上，本案仍應依本部96年4月16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22400號函規定辦理。又現行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

項規定，限制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者，尚無得對其法人負責

人之負責人限制出境之規定，故尚不得以法人董事之負責人

為限制出境對象。 

 

參考資料六 

86年度台上字第1782號 

要    旨： 「代表」與「代理」之制度，其法律性質及效果均不同：

「代表」在法人組織法上不可欠缺，代表與法人係一個

權利主體間之關係，代表人所為之行為，不論為法律行

為、事實行為或侵權行為，均為法人之行為；「代理」

人與本人則係兩個權利主體間之關係，代理人之行為並

非本人之行為，僅其效力歸屬於本人，且代理人僅得代

為法律行為及準法律行為。 

 



參考資料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按已改為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45次會議（93年1月13日）討論事項及決

議（提案二部分） 

提案二：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為義務人乙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乙公司）之股東，甲公司所指派之代表人丙依公司法第27

條第2 

         項規定，當選為乙公司董事，嗣因乙公司滯納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 

         務經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丙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

款或 

         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

  

決議： 

１、 因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已修正為非股東亦得擔任股

份有限公司董   

     故甲說第一行修正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 

     人中選任之。」 

２、 就公司法第27條第1項，政府或法人擔任董事或監察

人，但指定自    

     人代表行使職務，該自然人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款或

強制 

     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另行提

案討 

     論。 

  ３、提案情形採乙說，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甲公司

指派    

      之代表人丙，當選為乙公司董事，即為行政執行法第24條第4

款或強 

      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4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惟仍須

依具    

      體個案情形判斷，是否符合行政執行法拘提管收之要件而聲請



拘提  

      管收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115 次會議紀錄

(節錄) 

時間：民國 103年 12 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署 6樓會議室 

主席：張署長清雲                 記錄：陳廷茜、李格

瑤 

出席：陳委員淑芳、鍾委員瑞蘭、傅委員金圳、許委員寧佑、

王委員綉忠、趙委員為國、姜委員志俊、黃委員虹霞、

陳委員清秀、李委員惠宗、黃委員騰耀、葉委員自強 

請假：林委員淑華 

列席：本署李主任行政執行官菀芬、陳代理主任行政執行官

奇星、范行政執行官竹英、林行政執行官岡助、胡行

政執行官天賜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宣讀本小組第 114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備查。 

三、 討論事項： 

（一） 提案一：甲公司為乙公司之股東，當選為乙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指定自然人丙代表甲公司行使職務。乙

公司因滯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由行政執行分署（下

稱分署）執行，丙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

或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所謂之「法人之

負責人」？丙如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等限制住居、

拘提、管收要件時，分署得否予以限制住居，或向法



院聲請拘提、管收？提請討論。 

１.發言要點（詳如附件一）。 

２.結論：多數採否定說。 

３.主席裁示： 

採否定說。有關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行政執

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規定負責人認定之疑義，綜

合各委員之意見，報請法務部釋疑。 

（二）提案二：（略）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附件一 

討論事項（一）提案一：甲公司為乙公司之股東，當選為乙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指定自然人丙代表甲公司行使職務。

乙公司因滯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由行政執行分署（下稱分

署）執行，丙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或強制執行

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所謂之「法人之負責人」？丙如符

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等限制住居、拘提、管收要件時，分

署得否予以限制住居，或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要點（依發言次序）。 

一、本署法制及行政救濟組李主任行政執行官菀芬： 

有關負責人之認定，實務上大部分採登記主義說。有

關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在本署法規及業務諮

詢小組第 113 次會議中有充分討論。對於本提案，在

認定上我們採取法律保留或憲法明確授權原則，基層

執行同仁大部分亦係採取保留說之作法。 

二、王委員綉忠： 



本人採否定說。依題意所示，義務人是乙公司，甲公

司是乙公司的負責人，轉嫁適用之對象應為負責人甲

公司，而非代表甲公司執行職務之自然人丙，應以登

記為準。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有類似規定，因無法對

非自然人執行徒刑或刑罰，爰有轉嫁適用的規定，惟

轉嫁適用的對象是公司、商業之負責人、其他非法人

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未規定及於負責人之負責人

或代表人。實務上要限制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

時，如其負責人為法人，財政部於 96 年函釋中特別

強調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並未明文規定得對法

人董事之負責人為限制出境，因此不得以法人董事之

負責人為限制出境對象。是以基於法律保留及法律明

確性的要求，如要對法人董事之代表人為拘提、管收

處分，仍應以法律明定為妥，不宜擴張解釋。 

三、許委員寧佑： 

本人採否定說。主要理由是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範之內容不同。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45 次會議，僅就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的情形討論及

作成決議，並未就該條第 1 項之情形作成決議。本提

案係屬該條第 1 項之情形，公司登記之董事是法人甲

公司，而非自然人丙，若丙被撤換，依法無須辦理任

何變更登記。是以本提案處理情形應與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不同，尚不宜對自然人丙予以限制住居，或

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故採否定說。 

四、趙委員為國： 

本人採否定說，依公司法規定，因職務關係可隨時改

派其他自然人來代表法人執行其職務，若對該自然人



為拘提或限制出境等處置，似有不妥。 

五、黃委員虹霞： 

（一）因法人本身無法為行為，應使實際的行為人負責。

若得對丙為限制出境，參考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

小組第 113 次會議傅委員所提之意見，應考慮執

行名義是否有對其合法送達。 

（二）多數委員認為不能對丙限制出境之原因有二，1、

僅登記甲公司為董事，對於其指定行使職務之自

然人丙，並未登記。2、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僅規

定應負『行政罰責任』。惟查行政法之規定非僅有

行政罰。是以該條項規定之『行政罰責任』應該

是『行政法責任』。為解決上述問題，建議修正公

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對於甲公司指定行使職務之自

然人丙亦應辦理登記；另將同法第 8 條第 3 項規

定『行政罰』修正為『行政法』。如此應可解決部

分問題。不過這是立法者的抉擇，從追求公平責

任的觀點來看，應該盡量讓該負責任之人負責，

避免該負責任之人免責。 

六、黃委員騰耀： 

（一）若從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為不同之

規定，尤其是第 1 項登記之董事為公司，目前最

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為第 1 項的委任關係是存在於

公司與公司之間，其指定自然人丙執行職務所獲

得之報酬是歸屬於公司，依權義對等之觀念，好

像排除丙為公司負責人。 

（二）惟公司法第 8 條於 101 年修正之立法理由略以：

董事之認定不宜再依據形式上之名稱，需使實際



上行使董事職權，甚至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

者及幕後操控人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

相符藉以保障公司及投資人權益，因此特引進實

質董事觀念，藉以提高控制股東在法律上所負之

責任等。故最高法院 101 年台抗字第 861 號裁定，

認為即使非登記為董事，如係實際之負責人，縱

未經登記為負責人，也要與公司就其行為負連帶

賠償責任。是以就現行實際負責人須承擔責任角

度來思考，本人較偏向依前揭裁定意旨，認為法

人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包括雖未經登記為

董事但實際為該法人之負責人及有權代表法人之

實質董事在內，此見解與前揭公司法修正之理由

契合。惟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係規定負『行政罰』

之責任，適用上似有疑慮。若要落實公司法第 8

條採取實質董事之修正意旨，本人偏向採取肯定

說。 

七、王委員綉忠： 

雖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規定之立意良善，惟因行政機

關無調查權限，因此要確認誰是實際負責人極為困

難，若要調查實際負責人為何人，應由有調查權限之

司法機關為之。故在稅捐稽徵實務上，核課、處罰及

移送執行的對象，原則上還是依公司法第 12 條規

定，以登記為準。 

八、黃委員騰耀： 

若不知道實際負責人為何人，在證據的取捨及認定上

可能較困難，但本題是公司已經指定自然人代為行使

董事職務，因此從形式外觀上來看，已知執行職務者



就是被指定之自然人，兩種情形不同，應有不同之做

法。 

九、黃委員虹霞： 

行政機關應依法律規定執行，不得因認定實質負責人

有困難而拒絕適用法律。若其為實質負責人，則應使

其負責任。 

十、王委員綉忠： 

稅捐機關以登記之負責人為核課對象，除係依公司法

第 12 條規定外，主要還考量稅捐稽徵法有核課期間

之規定。因無法確認實際負責人為何人，通常以登記

負責人移送後，倘經過很多程序始發現其實幕後另有

操控者，如司法機關調查並判決確認實際負責人後，

理當向實際負責人核課，惟極可能因調查時間冗長，

改對實際負責人核課時，已逾法律規定之核課期間，

不能再核課。因此實務上為避免前開情事之發生，基

本上係依規定以形式上登記之負責人為核課對象。 

十一、陳委員清秀： 

（一）若從文義解釋，法人之負責人若還有其他代表人

是自然人，則變成法人之負責人之代表人，與法

條規定法人之負責人，在文義上似有出入，基於

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構成要件應明確，法律解釋

應該要在文義的範圍內，若超過文義範圍，可能

有些疑慮；若從實質客觀目的解釋，實質上能夠

掌管控制執行公司業務或是實質執行公司業務

者，才是實質之負責人。 

（二）肯否兩說皆有道理，似可考慮採折衷說。例如：

拘提、管收等侵害人權程度較嚴重之處分，在文



義解釋時應該要較為謹慎，如法條文義不明確

時，即應採否定說；但若是其他義務例如：命陳

報資料、限制出境等對人權侵害程度較為輕微

者，應採實質客觀目的解釋之肯定說。 

（三）依最高法院 101 年台抗字第 861 號裁定解釋，對

於可實質控制公司及對公司有實質支配權之實質

之負責人，公司法第 8 條應為目的性之擴張，採

肯定說；若指派無決定權之員工行使職務，因其

對公司無實質之支配權，若擴張解釋並不合理，

對其為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境並無實益，應採否定

說。 

（四）因此若可能採折衷說，不會因此放過大戶，但也

不至於浮濫行使公權力。否則在法律保留的原則

下，仍應採否定說，與財政部的解釋結果一致。

本人採折衷說或原則採否定說，或採修正的否定

說，即原則否定說，例外如有確切之證據可證明

對公司有實質支配控制及影響力之情況時，可兼

採肯定說，如此才符合法的精神。 

十二、陳委員淑芳： 

（一）本人與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113 次會議決

議之見解一致。從人權保障的立場來看，拘提管

收是嚴重的限制人身及遷徙自由，應遵守法律保

留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依照法律之規定解釋。有

關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公司或其他法人之

負責人」，應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認定之。 

（二）本題若採折衷說，恐會發生不平等對待之結果。

另外，例如公股，政府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人為



經濟部部長或經濟部指派的高級文官，如得對其

拘提管收，似有未妥。惟如對於政府指定代表行

使職務之人，不能為拘提管收，而對於民間法人

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人卻可以拘提管收，所為差

別待遇之正當理由何在？因此本人認為在法律未

修正前，應以否定說為妥，其餘理由與 113 次會

議所提之意見相同。 

十三、李委員惠宗： 

（一）本人採肯定說。從執行行為本質而言，執行行為

是國家的主權行為，人民的基本權固應予以保

障，但亦應該受到合理的限制，當然要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已明定「法

人之負責人」，即符合了法律保留原則，而本提案

中，丙已代表甲公司執行職務，所謂代表應與公

司具有同一性。 

（二）法律問題有 4 個層次，法本質論、立法論、法解

釋論、法適用論。不能將法適用論之問題放在立

法論來解決。如果調查證據不容易，是法適用論

之問題。法律已規定是公司之負責人，即可對之

為拘提管收。本提案丙並非典型的負責人，但在

本事件，他實質上是代表公司，是否應於立法上

明文予以擬制？按擬制在法理上是「非典型的事

實上賦予典型的法律效果之立法決定」，本件既已

有法律規定，因此應無須擬制；又從法解釋論來

處理這個問題，本提案丙是公司之代表人來執行

業務，他亦代表了公司，所以不需要立法才能解

決；若從法本質論來看，該負責的人就應使其負



責，既然代表了公司來執行董事的全部業務，應

無理由使其脫免責任。實質負責人依規定僅須負

行政罰的責任，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似有漏

洞。本人認為該行政罰的責任應係指廣義的行政

法的責任，故當然包括忍受被執行之責任，這是

義務的違反，因為公司違反義務，所以等於公司

董事違反義務，故應採肯定說。不應將調查證據

困難之「法適用問題」代替法解釋論，此會替代

了法解釋論的處理，更會紊亂立法論的問題。故

本題應該不是法律沒有規定，而是應該如何執行

的問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故此時應尊重

國家拘提管收的行為，不需在每個法律為個別之

規定，以免形成法律條文的氾濫。 

十四、姜委員志俊： 

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確有不同，

故在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45 次會議中，針

對指派代表人的部分，即所謂法人之負責人，當時

是採肯定說，惟須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事實上多

數被指派的人只是橡皮圖章，不知其有無獨立判斷

行使權力。雖執行行為是主權的行使，但主權是來

自於人民之授權，不論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境雖均是

人身自由之限制，僅係程度上輕重是不同，人身自

由之法益相較財產法益孰輕孰重，非常明確。是以

在現行法律規定之情況下，除非能突破立法解釋，

認為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已無疑義的話，本人當

然同意肯定說，惟因目前該條規定是有疑義的，所

以原則上本人傾向採否定說。 



十五、黃委員虹霞： 

（一）在公司之登記實務上，曾有被冒名登記為負責人

之案例，經濟部一向認為必須由登記之負責人證

明其係遭冒名登記，非常不合理。此個案因監察

院介入調查，經濟部因此變更登記制度，即如公

司向經濟部遞出申請同意書，經濟部於受理後會

發函詢問是否知悉將擔任負責人，故在此制度

下，應不會有前揭假冒之情事發生。 

（二）又人頭負責人如是經其同意的，仍須為其行為負

責，本題丙既然同意擔任，不論是否為人頭，均

應負責。 

（三）公司董監事之責任一直在擴充，包括公股代表，

是不能隨便去擔任的，如果覺得只是要去當人頭

或橡皮圖章，即要對此負責。在證交法上，目前

負責人的責任非常重大，即使負責人主張其係人

頭、沒有決定權、未去開會等，都很可能被認定

為未善盡董監事之責任，縱使沒有故意、背信，

但仍違背了公司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之責任，

若從此角度觀之，丙應負責。除非丙實質上確無

權利，為落實執行目的，執行甲較執行丙有效。 

十六、傅委員金圳： 

（一）本人贊成黃委員及李委員的肯定說見解，雖然本

人在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第 113 次會議中，

關於實質董事部分是採否定說，但本人認為本件

他是董事的代表，且經登記，與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之事實上董事、影子董事等實質董事之概

念不同，所以本人前後見解並無不同。如李委員



所稱，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指派自然人代表行

使職務，事實上代表人的行為就是被代表人的行

為，具有同一性，與代理不同。又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規定是仿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規定，強制執行

法第 25 條在 64 年修正之前並無第 2 項之規定，

在 64 年修正時擴及債務人之外之董事、法定代理

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之立法理由為：目前社

會上常有利用債務人、代理人、經理人、公司董

事等之身分，以未成年人之公司或商號之名義與

他人交易後，故不清償債務致債權人之合法權益

不能獲得充分的保障，參照破產法第 3 條之規定，

增訂第 2 項以應實際之需要。其目的是為防止利

用未成年人或以公司名義來交易逃脫責任。公司

法第 369 條之 2 之 3，關於公司的關係企業，控制

公司指派員工到子公司去擔任董事，因法人是公

司的董事，被指派代表董事的人如不用負責，恐

與前揭 64 年修正之立法理由有違。 

（二）85 年修正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規定時，即認為應對

實際的、可代債務人履行義務之人制裁，故增訂

債務人死亡後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

人或者特別代理人。其立法理由為債務人死亡，

其繼承人拋棄繼承者，雖脫離債之關係，但對被

繼承人之遺產狀況，知之最詳，且拋棄繼承，可

於知悉得繼承時起三個月內為之，依新增民法第

1176 條之 1 之規定，拋棄繼承者，就其管理之遺

產，於其他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開始管理前，應

繼續管理之；又第 5 條第 3 項增列之特別代理人，



有代債務人之遺產或其繼承人為執行債務人應為

之義務，倘繼承人或特別代理人有違反義務，亦

應有拘提、管收等強制處分之適用。由前揭說明

可知，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都有拘提管收之適

用，何況是被指派行使職權的董事，反而不用負

責，有輕重失衡之虞。故本人認為應採肯定說。 

（三）另自民事責任角度來看，參酌民法第 28 條與公司

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發生侵

權行為時，代表人董事當然要與公司連帶負責，

而被公司指派執行董事職務之自然人，是實際的

行為人，依照同樣法理，自應不能免責。又強制

執行法第 25 條第 3 項，是參照破產法第 3 條第 3

款之規定訂定，故該條款規定「其他法人之董事

或與董事地位相等之人」也在適用範圍內，因此

應採肯定說。有爭議的是，公司指定之自然人是

隨時可撤換的，若經撤換後即不具備身分，惟 87

年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並未將 85 年

修正之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3 項「前項各款之

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及其他應負

義務或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

資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履

行義務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規定列入，

故若指定代表執行董事職務之人，要逃脫責任，

法人將其撤換，似無法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3 項之規定。 

十七、鍾委員瑞蘭： 

（一）本人採否定說。因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



的設計是不同的，在第 1 項的委任關係是存在於

甲公司和乙公司間，丙並不是在該民事關係中之

人，此與第 2 項規定同時與甲、乙公司都有委任

關係之情況是不同的，因此要求不在此法律關係

中之人(即丙)承擔限制住居或拘提管收之責任，

論據較為薄弱，且丙有可能是公司的職員，而非

總裁，被指派去代表執行董事職務時，是相對弱

勢的。另限制住居涉及人身自由，其合憲性、合

法性的審查密度都會相對提高，此時若由分署擴

大解釋適用，恐會產生質疑其權限的效應。 

（二）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的臨時管理人，是否為公司

負責人，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有

歧異，目前最高行政法院較傾向臨時管理人是公

司負責人，惟實務上仍有不同之見解。因此，如

連臨時管理人直接存在民事關係與公司之間，其

是否為公司負責人實務上都有爭議的，則本題董

事是甲公司，而不是丙，在無民事關係存在之情

形下，被挑戰的可能性會更大。另有關公司法第 8

條公司的實質負責人部分，若要擴張解釋，可能

需透過多層解釋，且易生疑義，首先，需解釋丙

就是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的公司負責人；次者，

需解釋該條項所定的「行政罰」為「行政法」；又

如解釋該條項規定對於法人適用，但對於政府指

派的董事卻不適用，又會產生不公平的現象。綜

合以上原因，既為立法之疏漏，即應由立法補足

較為妥當。 

十八、林委員淑華書面意見（不克出席）： 

 



較支持否定說，理由如下： 

（一）按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及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4 款分別規定：「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

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

之：……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限制住居、報告及其

他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

之：……四、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

商號之經理人……。」經比較此兩條文構造，行

政執行法第 24 條第 4 款所稱「其他法人」應指非

屬公司性質之法人，如財團法人等。因此，提案

一所指之「法人之負責人」應限於債務人屬公司

或法人，且該公司或法人本身之負責人亦適用前

開義務人拘提、管教等規定之情形，合先敘明。 

（二）次查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27 條分別規定：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

之……監察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本提案一係以甲公司「本身」為乙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僅指定丙代表甲公司行使甲公司擔任乙公司董身



或監察人之權限，應屬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情形，

因此，丙本身並非乙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是丙應非

提案一所指之「法人之負責人」，亦非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拘提管收等之對象。  


